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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一、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4 年 10 月 28 日 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24 年 10 月 28 日，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

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 9:15-15:00。 

二、现场会议地点：公司会议室 

三、主 持 人：公司董事长 马文超先生 

参会人员：公司股东和股东代表、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 

列席人员：见证律师 

四、会议议程： 

（一）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介绍参会股东、股东代表人数和代表股份

数； 

（二）提名并通过本次股东大会监票人、计票人、唱票人名单； 

（三）审议议案： 

1、关于公司收购河南中孚铝业有限公司 24%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2、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2.01 选举崔红松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02 选举马文超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03 选举宋志彬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04 选举钱宇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05 选举郭庆峰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06 选举曹景彪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3.01 选举彭雪峰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02 选举文献军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03 选举刘红霞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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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4.01 选举杨新旭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4.02 选举张晓晨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四）参会股东及股东代表发言或提问； 

（五）现场参会股东及股东代表对会议审议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六）休会，统计表决票，宣布表决结果； 

（七）见证律师就本次股东大会出具法律意见书； 

（八）主持人宣布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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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公司收购河南中孚铝业有限公司 24%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为进一步提升公司电解铝、“绿色水电铝”权益产能，增强公司“绿色、

低碳、循环发展”优势，公司拟以自有资金收购公司控股股东河南豫联能源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豫联集团”）持有的河南中孚铝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孚铝业”）24%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股权”）。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进一步提升公司电解铝、“绿色水电铝”权益产能，增强公司“绿色、低

碳、循环发展”优势，本次公司拟以自有资金 125,394.48 万元收购豫联集团持有

中孚铝业 24%的股权。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将持有中孚铝业 100%的股权。 

本次收购中孚铝业少数股权，为公司落实《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

整计划》（以下简称《重整计划》）的相关要求。《重整计划》的经营方案要

求，公司在重整程序结束后，将结合自身资源条件、能力与优势、所处产业的

特点和行业竞争态势，聚焦主营业务及产业核心竞争力，继续发挥以煤炭开

采、火力发电、电解铝、铝精深加工为一体的全产业链经营模式，延链补链、

提质增效，适时置入与公司主营业务能够发挥协同效应的优质资产，提升上市

公司盈利能力。 

根据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4 年 6 月

30 日，中孚铝业合并口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555,302.15 万元，评估值

580,530.00 万元。经公司与豫联集团协商，本次股权收购价格为 125,394.48 万

元，为中孚铝业 24%股权评估价值的 90%。 

截至目前，豫联集团持有公司 26.86%的股权，为公司控股股东。本次交易

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崔

红松先生、宋志彬先生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本次关联交易在提交公司董事会

审议前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五次会议和董事会审计委员

会 2024 年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二）关联人介绍 

1、关联人关系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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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豫联集团持有公司 26.86%的股份，为公司关联法人。 

2、关联人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河南豫联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000170012071W 

成立时间：1997 年 12 月 16 日 

注册资金：人民币 124,314 万元 

注册地址：巩义市新华路 31 号 

法定代表人：崔红松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主要股东：东英工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豫联集团 96.78%的股权，河南怡丰

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有豫联集团 3.22%的股权。 

资信状况：豫联集团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经营范围：铝深加工，发电，城市集中供热（凭证）；纯净水（限分支机

构凭证经营）；相关技术转让及技术支持和技术咨询服务的提供。 

3、其他情况说明 

2023 年 9 月 22 日和 10 月 10 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

议和 2023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收购河南中孚铝业有

限公司 25%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已披露临 2023-062 号

公告）。2023 年 12 月，中孚铝业完成股权变更工商登记。公司已按期完成股

权收购款的支付。2024 年 4 月 16 日和 5 月 10 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十届董事会

第二十五次会议和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与控

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公司以 0 元租用豫

联集团办公楼（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已披露的临 2024-016 号公告）。除前述交易

外，至本次关联交易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豫联集团及其关联人未发生其

他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概况 

（1）交易标的：豫联集团持有的中孚铝业 24%股权 

（2）交易标的权属状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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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标的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

不涉及诉讼、仲裁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其他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

情况。 

（3）交易标的运营情况说明 

2014 年 3 月，公司以所属电解铝经营性净资产出资设立全资子公司中孚铝

业；同月，豫联集团以现金方式对中孚铝业增资，增资完成后，公司持有中孚

铝业 51%的股权；豫联集团持有中孚铝业 49%的股权。2023 年 12 月，公司收

购中孚铝业 25%股权工商变更完成后，公司持有中孚铝业 76%的股权，豫联集

团持有中孚铝业 24%的股权。 

截至目前，中孚铝业本部具有 25 万吨/年电解铝产能，中孚铝业子公司广

元市林丰铝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元林丰铝电”）和广元中孚高精铝材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广元高精铝材”）分别具有 25 万吨/年“绿色水电铝”产能，中孚

铝业控股子公司巩义市汇丰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正在建设 50 万吨/年铝循环再生

项目。 

中孚铝业现有股权结构图如下： 

 
注：广元市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元投资控股”）和四川同圣国创

铝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圣国创”）分别以 1 亿元人民币对广元林丰铝电以明股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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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的方式进行增资，增资金额共计 2 亿元，广元投资控股、同圣国创出资按 8%/年的固定

收益分红，该增资款使用期限为 5 年，5 年期满后退出，广元投资控股、同圣国创持有的

广元林丰铝电 40%股权收益及表决权仍全部由林丰铝电享有。故林州市林丰铝电有限责任

公司实际持有广元林丰铝电 100%股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临 2019-068 号公告） 

（4）中孚铝业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2、交易标的基本信息及主要财务信息 

（1）基本信息 

单位名称：河南中孚铝业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4 年 3 月 18 日 

注册资本：2,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巩义市站街镇东岭豫联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覃海棠 

经营范围：电解铝的生产、销售；从事货物和技术进出口业务（国家法律

法规规定应经审批方可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 

主要股东：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持有中孚铝业 76%的股权，豫联集团

持有中孚铝业 24%的股权。 

（2）财务信息 

中孚铝业及其主要子公司（含参股子公司）广元林丰铝电、广元高精铝材

财务信息如下： 

①中孚铝业 

经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该所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

格）审计，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中孚铝业资产总额为 703,376.77 万元，负

债总额为 92,768.95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524,495.76 万元；2023

年 1-12 月营业收入为 776,972.34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92,751.46 万元。 

经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中孚铝业资产总额为 743,759.16 万元，负债总额为 96,854.32 万元，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555,302.15 万元；2024 年 1-6 月营业收入为 447,972.19 万

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30,794.02 万元。 

②广元林丰铝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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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广元林丰铝电资产总额为 351,609.31 万元，负债总额为 74,969.28 万元，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276,640.03 万元；2023 年 1-12 月营业收入为

393,034.50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67,480.82 万元。 

经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广元林丰铝电资产总额为 370,869.21 万元，负债总额为 75,854.46 万元，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295,014.75 万元；2024 年 1-6 月营业收入为

234,308.96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18,374.72 万元。 

③广元高精铝材 

经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广元高精铝材资产总额为 389,903.50 万元，负债总额为 176,271.33 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213,632.17 万元；2023 年 1-12 月营业收入为

416,022.59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67,825.29 万元。 

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广元高精铝材资产总额为 364,496.69 万元，负债

总额为 137,178.94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227,317.75 万元；2024 年

1-6 月营业收入为 215,958.78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13,685.59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四）交易标的的评估、定价情况 

1、定价情况及依据 

本次交易价格以评估结果为依据，经双方协商，最终交易价格为

125,394.48 万元。公司聘请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出具了《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收购所涉及的河南中孚铝业有限

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银信评报字（2024）第 B00291

号），具体评估情况如下： 

（1）评估机构资格：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备资产评估资格和证券期货

相关业务资格。 

①资产评估资格，经上海市财政局备案，备案号沪财企备案【2017】7

号。 

②证券期货相关评估资格：经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审查批准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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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证券、期货相关评估业务单位，批准文号为财办企【2012】8 号。 

（2）评估对象：河南中孚铝业有限公司截至评估基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

值 

（3）评估范围：河南中孚铝业有限公司截至评估基准日经审计后的全部资

产及负债 

（4）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5）评估基准日：2024 年 6 月 30 日 

（6）评估方法：市场法、收益法 

（7）评估假设： 

①基础性假设 

A、交易假设：假设评估对象处于交易过程中，评估师根据评估对象的交

易条件等模拟市场进行估价，评估结果是对评估对象最可能达成交易价格的估

计。 

B、公开市场假设：假设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是在公开市场上进行交

易的，在该市场上，买者与卖者的地位平等，彼此都有获取足够市场信息的机

会和时间，买卖双方的交易行为都是在自愿的、理智的、非强制条件下进行

的。 

C、企业持续经营假设：是将企业整体资产作为评估对象而作出的评估假

定，即企业作为经营主体，在所处的外部环境下，企业目前及未来的经营管理

班子尽职尽责，不会出现影响公司发展和收益实现的重大违规事项，并继续保

持现有的经营管理模式持续经营下去。 

②宏观经济环境假设 

A、国家现行的经济政策方针无重大变化； 

B、在预测年度内银行信贷利率、汇率、税率无重大变化； 

C、被评估单位所占地区的社会经济环境无重大变化； 

D、被评估单位所属行业的发展态势稳定，与被评估单位生产经营有关的

现行法律、法规、经济政策保持稳定。 

（8）评估结论： 

截至评估基准日，被评估单位母公司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 369,353.22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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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 555,302.15 万元。在本报告所

列假设和前提条件下，采用收益法评估，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

580,530.00 万元。较母公司所有者权益评估增值 211,176.78 万元，增值率为

57.17%。较合并口径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评估增值 25,227.85 万元，增值

率为 4.54%。 

截至评估基准日，被评估单位母公司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 369,353.22 万

元。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 555,302.15 万元。在本报告所

列假设和前提条件下，采用市场法评估，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

684,360.00 万元。较母公司所有者权益评估增值 315,006.78 万元，增值率为

85.29%。较合并口径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评估增值 129,057.85 万元，增

值率为 23.24%。 

评估人员在本次评估假设的前提下，综合考虑不同评估方法和评估价值结

论的合理性和充分性，基于本次评估的目的与企业经营状况，认为收益法更能

体现河南中孚铝业有限公司的股东权益价值，故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

评估结论。 

2、定价合理性分析 

经评估，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4 年 6 月 30 日，中孚铝业全部权益评估值为

580,530.00 万元。本次中孚铝业 24%股权交易价格以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

报告中确认的评估值为参考依据，经双方友好协商及谈判，确定最终交易价格

为 125,394.48 万元。本次交易价格基于公平合理的原则确定，为中孚铝业 24%

股权评估价值的 90%。公司董事会认为交易价格在合理且公允的区间之内，不

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五）关联交易合同或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1、交易标的：豫联集团持有的中孚铝业 24%股权 

2、交易价格：本次交易总价款为 125,394.48 万元人民币，公司需于 2025

年 12 月 31 日前支付完毕。 

3、股权过户及相关约定 

中孚实业向豫联集团支付比例达到 51%时，由中孚铝业到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完成标的股权的变更登记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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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评估基准日至股权变更手续完成期间，目标股权实现的收益由中孚实业

享有，该期间目标股权出现的亏损由豫联集团承担。 

4、合同生效条件：经中孚实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5、违约责任：本协议违约一方应向对方支付违约金，双方约定为协议书标

的总额的 1%。 

（六）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次股权收购完成后，公司将持有中孚铝业 100%的股权，可提升公司

电解铝和“绿色水电铝”权益产能，符合公司“绿色化”发展方向，有利于增强公

司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2、本次关联交易不涉及其他管理层变动、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形。 

3、本次交易不会产生同业竞争。 

（七）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2023 年 9 月 22 日和 10 月 10 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

议和 2023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收购河南中孚铝业有

限公司 25%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以自有资金 121,185.00 万元收购控

股股东豫联集团持有的中孚铝业 25%的股权。根据协议约定，中孚铝业于 2023

年 12 月完成股权变更工商登记，增加 2023 年公司归母净利润 1,791.68 万元。 

经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中孚铝业 2022 年营业收

入 774,381.43 万元，归母净利润 57,604.53 万元；2023 年营业收入 776,972.34

万元；归母净利润 92,751.46 万元。中孚铝业最近一个会计年度业绩不存在下滑

的情形。 

（八）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收购标的中孚铝业所属行业为电解铝行业，其经营业绩受下游需

求、原材料价格波动及电价政策等因素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请各位股东、股东代表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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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鉴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提名崔红松先生、马文超先生、宋志彬先生、钱宇先生、

郭庆峰先生、曹景彪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非独立董

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 1）。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由 9 名董事组成，其中：非

独立董事 6 名，独立董事 3 名。董事任期自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计算，任

期三年。 

 

请各位股东、股东代表审议，并采取累积投票方式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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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鉴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

事管理办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提名彭雪峰先生、文献军

先生、刘红霞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独立董事简历详见

附件 2）。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通过。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独立董事

任期自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计算，任期三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连

续任职不得超过 6 年。 

 

请各位股东、股东代表审议，并采取累积投票方式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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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鉴于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经公司监事会推荐，选举杨新旭先生、张晓晨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监

事会非职工监事候选人（非职工监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 3）。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由 3 名监事组成，其中，非

职工监事 2 名，职工监事 1 名。职工监事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监事

任期自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计算，任期三年。 

 

请各位股东、股东代表审议，并采取累积投票方式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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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崔红松，男，1969 年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高级会计师。1994 年

1 月至 2015 年 10 月，历任公司总会计师、副总经理、董事、总经理；2015 年

11 月至 2021 年 11 月任公司董事长；2016 年 10 月至 2021 年 10 月任河南豫联

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2021 年 10 月至今任河南豫联能源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董事长；2021 年 11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 

马文超，男，1970 年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2007 年 5 月至 2021

年 11 月，历任公司综合处主任、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董事；2018 年 5 月

至 2022 年 5 月任河南中孚高精铝材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21 年 11 月

至今任公司董事长。 

宋志彬，男，1978 年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高级经济师。2002 年

9 月至 2014 年 3 月，历任河南豫联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项目开发部副经理、

经理；2014 年 3 月至 2021 年 10 月，历任公司生产计划部经理、生产总监、计

划发展部经理、公司副总经理；2021 年 10 月至今任河南豫联能源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董事、总经理；2021 年 11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 

钱宇，男，1980 年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工程师。2002 年 9 月至

2011 年 12 月，历任河南中孚电力有限公司生技部副部长、副总工程师、总工

程师；2011 年 12 月至 2018 年 11 月，历任公司生产管理部经理、安全环保部

经理、生产总监、监事；2018 年 11 月至 2022 年 4 月任河南中孚电力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2021 年 11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总经理。 

郭庆峰，男，1976 年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工程师。2008 年 4 月至

2023 年 1 月历任林州市林丰铝电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总经

理；2018 年 11 月至今任广元市林丰铝电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广元市

林丰铝材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22 年 12 月至今任四川中孚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董事长；2023 年 1 月至今任广元中孚高精铝材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

理、广元中孚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21 年 11 月至今任公司董

事。 

曹景彪，男，1981 年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2006 年 7 月至 2021 年

10 月历任河南豫联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法律事务部法律事务室主任、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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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2021 年 11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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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彭雪峰，男，1962 年出生，北京大学国际金融法专业法学博士，第十二届

全国政协常委，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第

六届、第七届北京市律师协会副会长。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创始人、终身名誉

主任。2008 年获得北京大学国际金融法学博士学位，拥有律师资格、证券法律

事务资格、注册税务师资格。曾担任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易日盛家

居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吴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北京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海运股份有限公司、惠达卫浴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曾于 2012 年 12 月至 2018 年 12 月期间任公司

独立董事。目前还担任中国法学会第八届理事会理事；中国经济社会第五届理

事会理事；中央统战部党外知识分子建言献策专家组社会和法治组成员；工业

和信息化部法律顾问；全国工商联智库委员会委员；国务院侨办为侨资企业服

务法律顾问；北京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名誉会长等社会职务。 

文献军，男，1962 年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工学硕士，教授级高

级工程师。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冶金建材专家组副组长，国务院关税税则委

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商务部市场运行调控专家，海关总署协调制度商品

归类技术委员会顾问组顾问委员。曾任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副会长、中国有

色金属加工工业协会理事长、公司及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栋梁新

材股份有限公司、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中亿丰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

公司、中国忠旺控股有限公司等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现任山东省铝业协会名誉

会长，中国宏桥集团有限公司、兴发铝业控股有限公司、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

限公司、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1 年 11 月至今任公司独立董

事。 

刘红霞，女，1963 年 9 月出生，中央财经大学会计系博士研究生毕业，博

士学位；2007 年 5 月完成南开大学公司治理中心博士后研究工作出站；2007-

2008 年期间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大学做访问学者，2019 年在英国卡迪夫大学做

访问学者。现任中央财经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

贴。曾在北京中州会计师事务所从事审计工作；曾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局南京油运股份有限公司、天润曲轴股份有限公司、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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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上海新黄浦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等上市公

司任独立董事；现兼任天娱数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九阳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兼任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外部监事。2021 年 11 月至今任公司

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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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第十一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候选人简历 

杨新旭，男，1972 年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工程师。2000 年 4 月

至 2004 年 3 月任电力公司化水车间主任；2004 年 4 月至 2018 年 10 月历任河

南豫联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人力资源总监；2018 年 11 月

至今任河南豫联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会主席；2021 年 11 月至 2022 年 12

月任公司监事，2022 年 12 月至今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张晓晨，男，1984 年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2012 年 10 月至 2022

年 3 月历任河南豫联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法律事务部主任、副经理；2022 年

3 月至今任公司内控部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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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雪峰，男，1962年出生，北京大学国际金融法专业法学博士，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第六届、第七届北京市律师协会副会长。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创始人、终身名誉主任。2008年获得北京大学国际金融法学博士学位，拥有律师资格、证券法律事务资格、注册税务师资格。曾担任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易日盛家居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吴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海运股份有限公司、惠达卫浴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
	文献军，男，1962年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工学硕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冶金建材专家组副组长，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商务部市场运行调控专家，海关总署协调制度商品归类技术委员会顾问组顾问委员。曾任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副会长、中国有色金属加工工业协会理事长、公司及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栋梁新材股份有限公司、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中亿丰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忠旺控股有限公司等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现任山东省铝业协会名誉会长，中国宏桥集团有限公司...
	刘红霞，女，1963年9月出生，中央财经大学会计系博士研究生毕业，博士学位；2007年5月完成南开大学公司治理中心博士后研究工作出站；2007-2008年期间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大学做访问学者，2019年在英国卡迪夫大学做访问学者。现任中央财经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曾在北京中州会计师事务所从事审计工作；曾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局南京油运股份有限公司、天润曲轴股份有限公司、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新黄浦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等上市公司任独立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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